粤建院工〔2022〕3号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代会暨工代会

提案工作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充分发挥教代会暨工代会（以下简称‘双代会’）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进一步做好提案工作，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基层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条例》、《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规定》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双代会”提案工作是“双代会”代表行使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职权的有效形式，是进一步促进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和学校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渠道，是广泛调动教职工积极性、激发教职工主人翁责任感、群策群力实现“强校梦”的重要途径。

第三条  “双代会”提案是“双代会”代表在广泛征集教职工意见、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学校改革和发展及教职工普遍关心的问题，按照规定程序提出的书面意见和建议。

 提案工作委员会（工作组）

第四条  提案工作委员会（工作组）是学校每届“双代会”设立的提案工作专门机构。提案工作委员会（工作组）成员由学校每届“双代会”筹备领导小组提出。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学校工会。

第五条 提案工作委员会（工作组）成员：

提案工作委员会（工作组）设主任（组长）1名，成员3名，实行常任制，每届任期五年。成员届内调整，需提交学校工会委员会确认。

第六条  提案工作委员会（工作组）职责：

一、制订年度提案工作计划。

二、组织征集提案。

三、负责提案的审查立案建议，并提请学校院长办公会议审定。

四、检查提案落实工作，及时向提案人答复、通报，并征集提案人对处理结果的意见。

五、向“双代会”作关于提案征集、审理及答复落实等情况的报告。

六、做好提案分类整理、登记编号、归档以及每届提案的评优表彰等工作。

第三章  提案的征集

第七条  “双代会”代表必须以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行使提案权，拟订提案前应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教职工意见，以保证提案的严肃性、科学性和可行性。

第八条  提案人

提案人须是本届“双代会”代表，一般由一个代表提出，两个以上（含两个）代表附议，也可以代表团（组）名义集体提出。

第九条  提案内容

一、代表可以对学校改革与发展的全局工作或对教职工普遍关心的重要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提案内容一般包括二个部分：一是案由，即分析提出提案的理由、原因或根据，要有情况、有分析、实事求是，简明扼要，切忌笼统、空泛；二是建议、处理办法和具体措施，即针对案由反映的问题，提出对解决问题的主张和办法。 

三、提案必须一事一案。

第十条  提案征集时间

提案征集工作在每年“双代会”召开前一个月启动，并限定截止日期。逾期收到的提案，原则上只作一般性意见和建议处理。

第四章  提案的审理

第十一条  提案审理标准

一、是否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

二、是否合理对待国家、学校和个人三者的关系。

三、是否在“双代会”职权和学校管理权限范围之内。

四、提案撰写是否规范，建议是否具有科学性、可行性。

五、提案代表人数是否达到或超过3人。

第十二条  提案的立案与处理

一、提案工作委员会（工作组）对提案进行审理后，提出立案建议意见，并提交学校校长办公会议审定，审定后的立案提案由校长签署意见后交承办部门处理。 
二、承办部门对提案提出的问题应在一个月内提出处理意见，并限期予以落实，对不能落实的要说明原因。

三、内容相同或相似的提案，应并案处理。

四、对学校有条件处理、又确需办理的提案，应当给予立案。属个人问题提案，不予立案。对未予立案的提案，应向提案人说明理由。

五、有争议的提案，须提交学校工会委员会审议。

六、未被立案且未转为意见或建议的提案，退回提案人，并加以解释。

第五章  提案的办理和反馈

第十三条  提案办理

一、提案的办理和落实实行承办部门领导负责制。

二、承办部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和学校有关规定提出处理意见，并予以落实和反馈。

三、承办部门在接到提案一个月内（寒暑假除外）对提案作出明确答复。

四、对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协同办理的提案，承办部门与协办部门应积极配合，主动协商办理。

第十四条  提案答复

一、对能够解决的问题，要提出解决方案和落实期限，并抓紧落实。

二、因条件所限一时不能解决的，要列入规划，创造条件，逐步落实。

三、确实无法解决的，要实事求是地说明理由，解释清楚。

第十五条  提案工作委员会（工作组）向提案人征询对提案办理工作的反馈意见。若提案人对答复内容不满意，则对该提案进行二次办理。

第十六条  提案工作委员会（工作组）负责检查、督促提案的答复和落实。

第六章  提案的归档

第十七条  提案的归档

一、提案及提案工作资料归入“双代会”档案进行保存，工会责成专人负责管理“双代会”档案资料。

二、按规定应由学校档案部门管理的资料，由提案工作委员会（工作组）及时转交相关部门。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实施办法经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第二届职代会暨工代会第三次会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第十九条  本实施办法由“双代会”提案工作委员会（工作组）负责实施和解释。

PAGE  
2

